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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化学院内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数量的快速增加，为保证化学院内道路畅通、庭院环境整齐和车辆的安全存放，化学院制定此车辆交通安全管理办法。
1. 实行机动车凭证出入制度（执行公务的特种车辆除外），学院教职工机动车需办理化学学院机动车通行证，来访人员及送货机动车需在保安室登记后，领取临时通行证，持证出入。
2. 机动车应停放在机动车停车位上，当停车场车位已满时应服从保安员调度，停放在指定区域。
3. 为安全起见（如遇紧急情况快速撤离），在本院停放机动车时严格遵循“车头朝外”原则。
4. 严格限制在化学院内停车过夜，特殊情况需在化学院内停车过夜应到学院保安室登记备案，明确记录停车过夜的时间段，并留好紧急联系人姓名和联系方式。
5. 对进入化学楼院内的机动车要求限速在20Km/小时以下，禁止鸣笛，主动避让行人。
6. 本院教职工、学生和来宾的自行车应整齐停放在自行车棚内或划定的自行车停放区域内，不得随意乱放，占用道路。
7. 共享单车请放在共享单车专用停放区域。
8. 不得将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三轮车存放在实验室、办公室或门厅、楼道等楼内区域。
9. 除来院办事者外，非本院人员不得在化学院内存放自行车。
10. 任何车辆不得占用消防通道和疏散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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